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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楼花”透视:利益之手催开诱惑之花
“楼花”，这个看起来美丽的词汇，在风

起云涌、变幻莫测的房地产市场，以其“四
两拨千斤”的利益博弈优势，于“黑暗”处散
发着诱人气息，让无数人争先恐后来摘取
利益之果。

“炒楼花”，如一股暗涌，潜藏在房地产市
场之中。带有投机性质的“炒楼花”行为在房
地产交易市场日益规范的今天，愈来愈受到
关注和争议。

遍地“楼花”悄悄开

“楼花”一词最早源自香港，是指尚未竣
工的商品房在施工阶段(完工 25%以上)就推
向市场销售。预售商品房也称楼花、期楼。

业内人士称，地产发展项目以“楼花”方
式发售，对地产发展商最有利。从现金流方
面而言，先收钱，一年半载之后才交货；在物
业买家方面，投资风险高。除了有现金流、银
行按揭、利息等风险之外，还有诸如开发商的
诚信、当地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烂尾楼及缩
水楼等潜在风险。

据长城证券地产行业分析师黄清林介
绍，“炒楼花”是指买家在楼盘未落成之际，
只交数量很少的订金，同开发商签订预售合
同，订下一套或多套单元，之后转手卖给别
人，从中赚取差价。“炒楼花”属于期房炒作，

以小钱博大钱，许多人趋之若鹜，是楼市泡
沫的主要因素。

期房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末传到深圳，
“炒楼花”也跟着传进来，目前在内地各省，
“炒楼花”已被禁止。但从2006年至2007年，
由于购房者过多，一些楼盘采取排号购房的
形式出售，一些出卖购房号的变相“炒楼花”
现象又随之出现。

来自广西南宁市房产监察支队的消息，
目前南宁市的二手房市场，“炒楼花”行为有
越来越热之势。据不完全统计，“炒楼花”约
占房产总成交量的 1/4。以前二手房中介机
构是偷偷摸摸地幕后操作，现在不少中介机
构将这种行为摆到了台前，将“楼花”的信息
堂而皇之地贴出来。

炒卖“楼花”可以赚取丰厚利润

广西南宁市房产监察支队支队长牟均洪
说，“炒楼花”主要是短期获利趋势所致。这
主要表现在：相对于新开盘的新房，“楼花”价
格上会偏低；其次，“楼花”作为期房，到交易
的时候很多都是现房，购买这样的房子，交房
时间短，如果炒卖，可以在短期内获利。

记者走访广西部分房屋中介公司发现，
一些买家在缴纳了定金、首付或者办理完按
揭后在没有取得房产证之前，即将房子挂到

房屋中介寻找买家。如
果找到买家，只需掏部分

“更名费”即可将房子转
让，赚取其中差价。

根据南宁市一房屋
中介透露的信息，南宁一
个体老板，今年初在南宁
市的天池山小区以每平
方米 3000 元的价格买下
一套面积近 140 平方米
的房子，5 个月后，他以
每 平 方 米 3500 元 的 价
格，将信息发布到中介机
构，中介机构帮助其促销
房屋。

这种典型的“炒楼
花”行为给购房者心理产

生错觉，认为该处的房价已达到这个价位，无
形之中抬高了房价。

在全国各地，因为“炒楼花”而产生的房
屋纠纷也不在少数。2005年，厦门市中级人
民法院即开庭审理了一起一个“楼花嫁二夫”
的案例。为了牟取利益，“楼花”所有者将“楼
花”两卖，进而引发官司。

“楼花”为什么可以买卖？业内人士称，因
为从购买“楼花”到该楼盘交付使用之间有一
段时间，这个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而房
地产市场的行情又是不断变化的。这样购买

“楼花”时的房价与楼盘落成后可能达到的房
价之间就有了落差，因此炒卖“楼花”可以赚取
价差甚至牟取巨额利润，所以有人就把炒“楼
花”作为一种投资方式或者生财之道。

对于早些年“炒楼花”风行，黄清林认为，
很多人是抱着短期捞一笔的心态，用极少的
定金去转卖房屋的期权，从而获取暴利。但
是“炒楼花”是短期行为，并且所处的形势是
房价在大幅上涨。

牟均洪说，“炒楼花”导致税收流失，“更
名费”本来由政府部门获益，但实质上的受益

者是开发商或者卖方。而且对于真正想买房
的人来说，风险比较大。

“楼花”管理制度关乎社会稳定

“炒楼花”会对目前房价的上升产生怎
样的影响呢？黄清林称，从微观层面看，房
屋的转让会活跃市场，但这样炒上去的房价
是短期的；从宏观层面看，对整体房价不会
造成太大影响。“房屋买卖不会增加房屋的
价值”，他说。

目前一些人在未获得房产证就出售房屋
来作为投资和置业的方式，黄清林并不赞
同。“买家将存在隐藏的风险”，他表示，“购买
二手房需要进行过户手续，有的卖家看到房
价上涨，会撤销合同，这都让投资带有一定风
险。”他建议，如果要进行投资，尽量购买一手
房以及办理好房产证的二手房。

据上海一房地产业内人士认为，“炒楼
花”是投机心理的表现。从对这一行业的了
解看，他建议普通百姓不宜“炒楼花”，因为普

通百姓不具备专业水平，当市场出现掉头
的时候，没有应对能力。“‘炒楼花’的都是
对房地产业很懂行的人，也不乏职业炒房
者”，他说。

业内人士称，“楼花”管理制度是牵扯社
会稳定的大问题。“炒楼花”危及市场，因为过
多投资客的介入，房价在炒作中层层加码，等
到超出实际购买力时，造成楼市“跳水”。

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未
依法登记领取房屋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能转
让。《关于进一步整顿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的
通知》也明确了“严禁将购买的未竣工的预售
商品房再行转让”，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厅在
转发上述《通知》时也强调，“房地产经纪机构
不得为不具备上市交易条件或没有房屋所有
权证的房产提供代理服务”。

从2009年7月30日起，南宁市房产局集
中对二手房中介机构进行整顿，凡为买卖“楼
花”行为提供服务的二手房中介机构将被整
顿和曝光。8月底将部分已查处具有违规行
为的中介公司在网上向社会公众公布。

据《经济参考报》

删除那些影响了
我们生活的罪名

“删去下列法律中关于‘投机倒把’‘投机倒
把罪’的规定，并作出修改。”24日提请十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再次审议的关于修
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对我国现行法律中存
在的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
要求的规定作出了修改。（新华社8月25日）

投机倒把——现在再读起这四个字来，已
经有点拗口和陌生了。对于“80后”、“90后”们
来说，这更是一个“雷词”。有人说，一些词，能
反映和代表一个时代，能看到社会面貌与人文
心态的变化和历史的变迁。我生于上世纪70
年代，不敢从一个时代的视角来解构投机倒把，
这四个字，让我想起的是我的童年。

应该是在我刚上小学或更小的时候吧。那
时候，一个本家的叔叔让我特别喜欢。一是因
为他当时是村里极少的“农转非”的人。用村里
人的话说，这家伙“非”了。我那时候一直以为
是“飞”，远走高飞的飞，飞到县城去工作了。二
是因为每次从县城回来，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
叔叔，都会给我带回一些新鲜的东西，学习用
具、连环画、课外书。这个以后被“投机倒把”打
倒的叔叔，一直是我童年印象中的英雄，是村子
之外的整个未知世界。可是后来，叔叔好久不
回来看我了；再后来，才听大人说，叔叔因为“投
机倒把罪”入狱了。

现在回头想想，叔叔真的有点生不逢时。
当初的投机倒把，现在已经成为了资本运作。
马云、丁磊、陈天桥、张茵、杨惠妍……看看现在
的财富精英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资本，通过互
联网、股票等贸易平台，一夜“投机倒把”暴富，
并由此登上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已不再是天方
夜谭。不一样的时代语境，不一样的公共生活，
不一样的人生。这种颠覆与沉浮之间，包含了
多少个体命运的感叹与辛酸。

不要说与你无关，每一个陈旧的“罪名”和
制度，都有可能曾经影响着你的人生，改变着公
共生活。比如，孙志刚，他的命运，因为过时的
收容制度而改变和终止。比如，53年前的《户
口登记条例》、49 年前的高温法规、30 年前的

《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
故处理暂行规定》，以及53年前的《兽医卫生检
验规则》和23年前的《生活饮用水标准》……据
一位法学教授统计，像“一条命赔300元”这样
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陈年旧规，目前至少还有
上百部仍未废除。或“罪名”，或不合理的规定，
多少年了，就这样蚕食着公共利益，改变着那些
不幸个体的命运。

“法与时转则治，法与时宜则有功。”投机倒
把罪的删除，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这仅仅是一个
开始，需要删除和纠错的，还有很多。有人说，历
史是一面镜子。记住那些同我们一起长大的法
律，记住那些影响了个体命运的“罪名”，记住和反
思、修正那些影响了公共生活的陈年旧规。以史
为鉴，良法可期，个体的权利、自由和幸福、美好、
平安的世俗生活，也才会成为可能。 石敬涛

学术超男时代的大师饥渴症
8月24日，中山大学传出消息，今秋新创立博

雅学院只为精心打造“大学问家”。据悉，中山大
学从8000学生中精选30人，整整4年只学习古汉
语、古希腊语、拉丁语、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等课
程，学生不属于任何院系且没有专业。(8月25日

《京华时报》)
当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两位大师携手并

肩驾鹤西去之后，才发现我们已经踏入了“无大
师、有超男”的时代。面对这种局面，学术界和高
校在教育模式上进行一些“破冰”式的改革、着手
培养新型大学人才，其主观诉求自然可以理解。
一个对大师“饥渴”的年代，培养“大学问家”之说
也当然能迎合许多人的浮躁心理。

但是，在看了博雅学院的教育方式及课程设
置，并联系到中山大学特殊的历史背景之后，笔者
不由得笑了：一个曾经拥有中国最负盛名学者(陈
寅恪先生)的大学，怎么可以弄出“批量发售”“大
学问家”这样的笑话来？

陈寅恪所居小楼下有一条白色的小路，现在
中山大学师生都称其为“陈寅恪小道”。晚年的陈
先生基本双目失明，众多听课的学生和教授都通
过这条小路来到陈先生家里，来汲取大师的精
华。但是，事后我们才发现，从“陈寅恪小道”里走
出来的学者几乎没有能成为大师的。原因在于，
他们只抱着陈先生这棵老树不放，而忘记了自己
的求学和探索之路，更忘记了陈先生学问之大的
原因在于“看书看到失明”——成为大学问家哪有
什么“抄小路”可言？

看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课程表，笔者认
为，这完全背离了一种求学之道：所谓硕士，其
学、其果绝非硕大无朋；所谓博士，其学、其果也
绝非博古通今，硕士、博士只需要在三四年的时
间里完成一个课题或论文的写作即可，所以，这
两种学历，名为硕博，实为越来越专。“大学问
家”不见得有“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识，只
需要“术业有专攻”即可，这种“以小见大”，以突
破口带动整体知识量的提升的方式也是当下国
际最为流行的。

而按照博雅学院的设计，他们显然不满足于
“术业有专攻”的大师，而是向传说中“全才”陈寅
恪先生迈进。殊不知，这又完全偏离了陈先生的
求学之路。陈先生一生只有高中学历，在欧洲游
学十数载未能拿到一张文凭，就是不愿意在课程
表的框架下成长，这也正是他一生掌握二十余种
语言、成为真正大师和“教授的教授”的真正原因。

更何况，按照陈先生选学生的标准，无“自由
之思想”的人不能收留，其原因在于，“大学问家”
首先要具备一种潜质，一种自由思想的天赋，而不
能为了学贯中西而学贯中西，为了博古通今而博
古通今……

记得梁濑溟先生曾经将学界人分为“问题中
人”和“学术中人”，其区别在于前者以发现问题
为主，后者以知识型积累为主。但是，真正的

“大学问家 ”必须是二者的合而为一，即有“自由
之思想”发现并提出问题，更应该以博学之识解
决问题。可以看到，这样的标准是何其高——

“大学问家”虽然与教育体制有关，但是它同样
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更不应该如搞“大跃
进”般“批量发售”！ 王传涛

不怪学费太高，只怨我们太穷？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
长、法制办公室主任孙霄
兵做客新华网，就新中国
成立 60 年科教事业发展接受访谈。他在
回答网友提问时说，教育部今后要进一步
改革高考制度。他还表示，不赞成“上学
难、上学贵”的说法，个人和家庭分担一
定教育成本是公平合理的。（《北京青年
报》8月26日）

中国大学收费昂贵，这早已是地球人
都知道的事情。资料显示，从国民经济发
展水平和国民支付能力来看，中国现阶段
大学收费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大学收费
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据统
计，近年来，中国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
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不仅是穷人家的孩
子，来自于“中间阶层”的学子，也为高昂的
学费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我知道，这样的话孙霄兵司长肯定不
会认同，因为他不赞成“上学贵”的说法，也
就是说在他看来，中国大学收费不高。必

须承认，孙司长所言是有道理的，个人和家
庭分担一定教育成本是公平合理的——
但，这样的“分担”应该是一种可承受的消
费支出，而绝非是倾其所有和巨大的负累
吧？当前不争的现实是，上大学改变了无
数人的命运，上大学同时也改变了无数人
的生活，很多家庭因子女上大学而背上沉
重的教育消费负担，还有不少家庭因高等
教育投入导致返贫。

如果按照孙司长的逻辑，似乎不能怪
大学学费太高，而只能怨我们太穷。可问
题是，既然我们都这么穷，大学收费为什么
又这样高呢？

曾经读到这样一则悲凉的新闻：浙江
传媒学院大二学生巫小宾，新学期带了一
万斤橘子到杭州，打算将橘子的销售所得
用来缴纳学费。带一万斤橘子来上学只是
为了筹集学费，或许有市场橘子价格走低

的因素，但万斤橘子抵学费
仅仅折射出橘子的廉价吗？
一万斤橘子对于一个以种植

橘子为生的农民家庭来说，意味着全部的
辛勤耕耘和汗水，意味着全家人一年的基
本生存和消费，吃饭穿衣、看病、子女教育
都要指望这些。可这些收入，却全部要“兑
现”成学费，请问孙司长，这样的“分担”是
公平合理的吗？当一种教育消费成为普遍
性的社会负累，当大学学费比一万斤橘子
的价格还要昂贵，当越来越多的家庭因子
女接受高等教育而陷入困境，我们就不能
去抱怨橘子和劳动力的廉价。

教育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途径，是
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种公益性事业。从这
个角度看，大学教育收费本身就具有合理
性、公共性的基本要求，以满足社会公平的
需要。当前虚高不下的大学高收费，严重
制约着社会发展，影响着社会公平正义
——不要说穷人了，就算是富人的孩子也
有权利享受公平的大学教育。 鱼烟罗

公选乡长多官二代症结在哪儿
河南固始县公选乡长，

多半是官员子弟。（8月25日
《广州日报》）这件事，听上去，
确实荒唐。解释起来，合乎程序，如县委组织
部长所言：“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
的公选后出来的，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

这些公选的乡长，每个都过了三关，
“自荐”有报名资格，“公推”有300多个处科
级官员和老干部代表投票，“公选”有县委
常委等50多人投票定夺选票，这些都合乎
程序。难怪组织部长要反问：“难道官员之
后就无权当选了吗？”

你不能照县委组织部长的句式来反问，
“难道平民之后就无权当选了吗？”因为当选
乡长多半是官员子弟，还有少半可能不是官
员子弟嘛。

我可以发掘这事情中更多的“正常
性”，例如当选乡长并不全是官员子弟，例
如也有官员子弟落选，例如官员子弟当选
多是因为家庭教育对路，而且职业选择早

就做了准备等。如果有另外的统计，你或许
会发现，工人的子弟当工人，农民的子弟当
农民，商人的子弟做老板，教师的子弟考大
学，那都是比例高于常人的。在任何一个社
会中，职业的代际传承恐怕都难免存在，“政
治家族”、“商业家族”等家族并不新鲜。

一个行政行为是否获得承认，根本而言
不在于符合程序，而在于符合民意。选举是
将结果与民意直接结合，这就是为什么无论
它出现怎样的结果，都不会被人们拒绝，民
众只会关注结果产生的过程是否清洁。程
序清洁，在直接体现民意的条件下意义重
大，在不直接体现民意的条件下意义有限。

请设想这样的情况，如果当选的乡长多
半是平民子弟，那又说明得了什么呢？当
然，这种结果并未出现，但哪怕是出现，说明
的恐怕只是“向平民子弟倾斜”，一种被操作

的照顾而已，那何尝不是一
种人为，一种“出身”决定？

问题其实不在于当选者
多是官员子弟，而在于官员子弟的当选是
不是代表了当地民众的意愿。在这一点
上，固始县的公选程序显示了它的弱点。
自荐程序没有什么问题，规定报名资格是
合理的。然而，公选程序在两次票选中，我
们只看到了官员的投票，一次是300多名处
科级官员和老干部代表，一次是县委常委
等50多人。这里没有看到民众的意见怎样
表达，是不是经过了民意调查这样的过程，
应该会有公示，但那不是同意投票，而是看
有无特别提出的反对意见，采取的是“无反
对视同同意”的默认假设。

官员决定了官员的任用，谁出任公职
是公职人员的内部事务，这才是问题的关
键。请设想，如果谁当乡长充分体现了乡
民的意愿，哪怕当选的多是官员子弟，只要
程序清洁，谁又能够说什么呢？ 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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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行人安全再保护
中国行人安全保护标准

法规将于年底出台。据统
计，从1998年开始中国每年
死于交通事故的行人超过 2
万人，约占总交通事故死亡
人数的 30%，这一现象至今
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因此，
在中国提高行人的保护能
力有着更加实际并且具有
迫切的意义。年底将出台
的行人安全保护方面的标
准法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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